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规范标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有 56个民族，共有

80种以上语言，约 30种文字。2000 年 10 月 31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不

仅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大

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提高

全校教师、学生以及干部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和基本交流能力，

现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进一步引导师生员

工尤其是专业教师了解、熟悉、掌握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和规范标准。

一、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

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

（一）基本政策

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文字歧视；各民

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



语言文字；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国家大力推

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努力构

建和谐语言生活。

（二）一般政策

国家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为公民学习、使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国家保障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与发展；重视并保护弱势语言和弱势群

体的语言；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国家推广普通话不是为了消

灭方言，方言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将长期存在；国家重视提升国民

语文素质；国家重视语言资源保护。

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有关法律、法规

（一）法律摘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条第四款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

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九条第五款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一二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

字。



第一三四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

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

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

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

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

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

由。

第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

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第三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

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

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

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

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

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四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

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并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人员。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

为他们提供翻译。法律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

或者几种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

权利。

第四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

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

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

的语言文字的，应当予以奖励。

第五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

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

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

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

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

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

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

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

第七条 国家奖励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

和个人。

第八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

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九条 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

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

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一条 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

准。

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作必要的注释。

第十二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需要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因公共服

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

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

第十四条 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二）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三）招牌、广告用字；

（四）企业事业组织名称；

（五）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

第十五条 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六条 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

（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

（二）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

语；

（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

（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第十七条 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

字、异体字：

（一）文物古迹；

（二）姓氏中的异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

（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

（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

（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十八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

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

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第十九条 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

说普通话的能力。

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

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

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

训。

第二十条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

负责规划指导、管理监督。

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本系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二十二条 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

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

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标准。

第二十五条 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

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不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

本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

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

位作出处理。

城市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招牌、广告用字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

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

其限期改正。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十二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六条 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6.《扫除文盲条例》

第六条 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7.《幼儿园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8.《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

第十四条 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

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二）文件摘录

1.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

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2.《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

号）

27．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推广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把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纳入教育教学要求，提高学生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规范意识。

3.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国发〔1992〕

63 号）

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发

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基础工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三）规范标准

围绕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力推

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进一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

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以学校为基础，以

党政机关为龙头，以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注重

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建设、中华经典诵读

行动等有效措施，逐步建立起依法管理监督语言文字社会应用和语言

文字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普及程度、应用水平显著

提高。

全社会要共同努力，营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良好的

语言文字环境。


